Phenomenology 現象學 現象學的「現象」一詞，來自希臘文phenomena，指呈現出來的事物，此門學問在哲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及宗教研究，均各有所指。
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*曾說︰「我思故我在」；胡塞爾（E. Husserl, 1859～1938）把笛卡兒的懷疑更向前推進一步說，假如我思，我所能肯定的，就只有思想，或說是一連串的意識，那就是哲學的起點︰探究人的意識。說到意識，它必是意識到某些東西，而意識的內容就是「現象」，亦即是意識到的只是表象的東西。胡塞爾在這裡引入另一個希臘語，epoche{，指擱置或暫緩判斷，就是暫緩判斷此等表象是否真實，能否確切傳遞外在世界的知識。第一個階段是資料搜集，它們不是客觀的活動，而是主觀的，因為「資料」不過是出現在意識中的表象而已。
當意識繼續不斷從知覺傳到頭腦，頭腦就會把不同的種類遞減到一般的形式，這稱之為「視覺遞減」（eidetic reduction），或「視覺遠象」（eidetic vision），來自希臘文的eidos，指「所看見的」或「形像」。「意欲」（intentionality）是指作為主體的思想導向某些客體對象。倘若思想能在知覺上找到統一，那就是意義；倘若找到這種統一的不僅是我的思想，也有別人的思想，這便顯出此種意義不單單是主觀的，而是「主觀間」的（intersubjective）。胡塞爾認為這樣便能接觸到真實的世界。
胡塞爾並不以為他的宗教哲學是成功的，他說自己的錯誤是既排除神又尋找神。鮑克的《神的意識》（John Bowker, The Sense of God, Oxford, 1973）能清楚解釋胡塞爾艱深的哲學（如︰The Paris Lectures, The Hague, 1969）。
「宗教現象學」（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）是秀賽（Chantepie de la Saussaye）在1887年首先提出的。他嘗試了解宗教的本質及現象，於是把不同文化的宗教現象（聖物或宗教行動）組合在一起，視之為宗教的基本元素，然後加以研究，這是「描述性的現象學」（Eric Sharpe, Comparative Religion: A History, London, 1975）。
瑟德布倫（Nathan So/derblom, 1866～1931）認為，聖潔是任何真正的宗教最基要的一部分。當然，什麼才是聖潔，不同的宗教就有不同的說法。不過這裡有兩個重要的問題要處理︰第一，瑟德布倫是個具有深刻宗教信念的人，因此他是從「屬靈的」角度來研究宗教；第二，他研究的是各種宗教，不是一個宗教。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一樣東西叫「宗教」，然後說各種宗教不過是表達著同一的「東西」。倘若真是如此，那麼我們便需要證實出來，而不能一開始便假設它是如此。
萊烏（Gerardus van der Leeuw, 1890～1950）是宗教現象學的大師（Pha/nomenologie der Religion, 1933; ET, Religionin Essence and Manifestation, London, 1948）。對他來說，這問題不僅牽涉到描述與分類，也要有討論和了解︰一切的努力，都是要發現宗教的「實質」是什麼。它同時是一「視覺遠象」，也是「暫緩判斷」；至於真理的評估，他認為是應該留給神學家去做的。
自從《中學宗教教育︰學校委員會工作報告36》（Religious Educationin Secondary Schools: Schools Council Working Paper 36, London, 1971）出版以來，英國有很多人都主張，學校的宗教教育必須是「客觀」和「現象學式的」（p. 43）。但這樣把「客觀」與「現象學」等同，無疑是否定了現象學的特性。沙普（Sharpe，上引，p. 248）說︰「我們有叫人遺憾的一種傾向，就是愛抓著『宗教現象學』這詞語，然後用在各種大約如此的意義上。」在學校，這詞語只是表明對宗教現象的研究，完全和個人委身宗教無關。
另一種研究方法，是細究「宗教的六層意義」（Ninian Smart,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Mankind, London, 1971），包括禮儀、神話、教義、倫理、社會及經驗。但我們需要加上第七度意義，即是歷史。斯馬特（Smart）亦有提到歷史，卻是指神話的歷史，這可能適合印度教，但對基督教來說就很不恰當了。參潘寧博的《神學的基本問題》，卷三（W. Pannenberg, Basic Questions in Theology, vol. 3, London, 197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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